
湘
潭
市
历
史
沿
革
简
介

湘
潭
市
，
简
称
潭
，
位
于
湖
南
省
中
部
偏
东
、
湘
江
下
游
。
战
国
为
长
沙
郡
。
西
汉
为
长
沙
国
湘
南
县
地
。
三

国
吴
为
衡
阳
郡
湘
南
、
湘
西
县
地
。
隋
为
长
沙
郡
，
衡
山
县
地
。
南
朝
梁
天
监
年
间
，
在
今
攸
县
一
带
置
湘
潭
县
。

唐
天
宝
八
年
（
公
元749
年
），
将
原
湘
潭
县
地
和
衡
山
县
一
部
分
另
设
湘
潭
县
，
县
治
洛
口
（
今
易
俗
河
镇
），
辖

今
湘
潭
市
（
县
）
、
株
洲
市
（
县
）
一
带
。
因
地
处
湘
水
流
域
，
境
内
有
白
牛
潭
、
洋
潭
、
青
石
潭
等
，
故
有
湘
潭

之
名
。
南
宋
时
，
湘
潭
县
城
从
洛
口
迁
至
今
市
区
城
正
街
。
元
升
县
为
州
，
属
天
临
路
。
明
洪
武
三
年
（
公
元1370

年
）
降
州
为
县
，
属
长
沙
府
。
清
朝
同
之
。
民
国
属
第
一
行
政
督
察
区
。

1949

年
设
长
沙
专
区
，
专
署
驻
湘
潭
县
，
辖
湘
潭
、
长
沙
、
岳
阳
、
醴
陵
、
浏
阳
、
湘
阴
、
平
江
、
临
湘
等8

县
。1950

年
以
湘
潭
县
城
关
镇
设
湘
潭
市
（
县
级
）
，
由
长
沙
专
署
领
导
；
长
沙
专
署
驻
湘
潭
市
，
辖1

市
、8

县
。

1951

年
由
湘
潭
县
析
置
株
洲
市
；
由
长
沙
县
析
置
望
城
县
（
驻
望
城
坡
）
；
长
沙
专
区
辖2

市
、9

县
。1952

年
长

沙
专
区
改
称
湘
潭
专
区
，
专
署
驻
湘
潭
市
，
原
衡
阳
专
区
所
属
茶
陵
、
攸
县2

县
及
原
益
阳
专
区
所
属
宁
乡
县
划
入

湘
潭
专
区
，
辖2

市
、12

县
。1953

年
湘
潭
、
株
洲2

市
改
为
省
辖
市
。1958

年
湘
潭
市
划
归
湘
潭
专
署
领
导
。



1959
年
，
将
长
沙
县
划
归
长
沙
市
领
导
；
撤
销
望
城
县
，
并
入
长
沙
县
；
湘
潭
县
交
由
湘
潭
专
区
的
湘
潭
市
领
导
；

湘
潭
专
区
辖1

市
、10

县
。1961

年
，
由
岳
阳
县
析
置
岳
阳
市
，
属
湘
潭
专
署
领
导
；
复
设
酃
县
（1959

年
属
郴

县
专
区
时
撤
销
）
；
将
湘
潭
市
领
导
的
湘
潭
县
划
归
湘
潭
专
署
领
导
；
辖2

市
、11

县
。1962

年
，
撤
销
岳
阳
市
，

并
入
岳
阳
县
；
将
宁
乡
县
划
归
益
阳
专
区
；
湘
潭
专
区
辖1

市
、10

县
。1964

年
，
将
岳
阳
、
湘
阴
、
平
江
、
临

湘4

县
划
归
岳
阳
专
区
；
湘
潭
专
区
辖1

市
、6

县
。1965

年
原
属
邵
阳
专
区
的
湘
乡
县
划
入
湘
潭
专
区
。

1970

年
湘
潭
专
区
改
称
湘
潭
地
区
，
地
区
驻
湘
潭
市
。
辖
湘
潭
市
及
湘
潭
（
驻
湘
潭
市
）
、
浏
阳
、
醴
陵
、
攸
县
、

茶
陵
、
酃
县
、
湘
乡
等7

县
。1980
年2

月20

日
，
国
务
院
批
准
湘
潭
市
升
格
为
地
级
市
，
下
设
雨
湖
区
、
板
塘

区
、
湘
江
区
、
岳
塘
区
、
郊
区
。1981
年1
月12

日
，
湖
南
省
人
民
政
府
批
准
撤
销
韶
山
区
，
并
入
湘
潭
县
。1983

年2

月8

日
，
国
务
院
批
准
撤
销
湘
潭
地
区
，
所
属
的
浏
阳
县
划
归
长
沙
市
；
攸
县
、
茶
陵
、
酃
县
、
醴
陵4

县
划

归
株
洲
市
；
湘
潭
、
湘
乡2

县
划
归
湘
潭
市
管
辖
。

1984

年5

月22

日
，
湖
南
省
人
民
政
府
批
准
设
立
湘
潭
市
韶
山
区
，
以
湘
潭
县
的
部
分
地
区
为
其
行
政
区
域
。

1984

年7

月11

日
，
国
务
院
批
准
将
湘
潭
县
的
九
华
、
和
平2

个
公
社
划
归
湘
潭
市
。1986

年9

月12

日
，
国



务
院
批
准
撤
销
湘
乡
县
，
设
立
湘
乡
市
（
县
级
）
，
以
原
湘
乡
县
的
行
政
区
域
为
湘
乡
市
的
行
政
区
域
。1990

年12
月26
日
，
国
务
院
批
准
撤
销
湘
潭
市
韶
山
区
，
设
立
韶
山
市
（
县
级
）
。

1992
年6
月25

日
，
民
政
部
批
复
撤
销
湘
潭
市
雨
湖
区
、
湘
江
区
、
岳
塘
区
、
板
塘
区
、
郊
区
，
以
湘
江
为

界
设
立
雨
湖
区
、
岳
塘
区
。
同
日
，
民
政
部
批
复
同
意
将
湘
潭
县
人
民
政
府
驻
地
由
湘
潭
市
市
区
迁
至
湘
潭
县
易
俗

河
镇
。

2010

年
，
将
湘
潭
县
响
塘
乡
、
姜
畲
镇
成
建
制
划
归
雨
湖
区
管
辖
。


